
一个民族的哲学有它的源起，就像一个民

族的文化有它的源起一样。但是，一个民族的

哲学的源起又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源起不同。

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有这个民族就有了这个民族

的文化，然而并不是有了这个民族就有了这个

民族的哲学。有些民族很可能一直处于没有创

造出它自身的哲学体系的阶段，甚至可以在这

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哲学时就完全衰落以

至于灭亡了或者完全接受其他民族的哲学而继

续存在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含着许多民族的

广泛名称，这个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时期至少

有四五千年了，但是这个民族的哲学、特别是

形成较为完整体系的哲学应是产生在春秋末

斯

在春秋末期，中国产生了几个伟大的哲学

家，孔子、老子、墨子等等。照说老子是早于

孔子，但《老子》这部书又是形成于战国时

期，因此把孔子看成中国最早的一个真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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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超越性”应是指宇宙存在的根据或宇宙

家也许是可以成立的。在现存的《论语》一书中包含着许多长期

影响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就是关于“超越性和内在性”的问题。照我看这个问题应是一

个真的哲学问题，有了真的哲学问题才可能有为解决这个问题的

哲学理论体系。

在《论语》中记载了子贡的一段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

可得而闻也。”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

题。为什么孔子的“天道”与“性命”的问题不可得而闻呢？这

就是因为所谓“天道”的问题是个宇宙人生的“超越性”的问

题，而所谓“性命”的问题则是一个宇宙人生的“内在性”的问

题，这两个问题本来都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照中国哲学的说法

它是“超言绝象”的。“超言绝象”自然不可说，说了别人也不

懂，所以子贡才说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话。那么超越性的“天道”

如何去把握，内在性的“性命”如何去体证，这两者的关系究竟

如何，就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课题。儒家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陆

王，他们的哲学大体上都是在解决或说明这两个相互联系的

题。儒家哲学是如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系道家何尝不是如

此。《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所言ｇ道”、“德”，所谓“道”是

一超越性的本体，而所谓“德”则是指得之于“道”的“内在

性”，当然庄子更是如此了。关于道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我

将在另一篇文章《论老庄哲学的超越性和内在性问题》一文中阐

述，这里就不去讨论了。

内在性”指什么，当然可以有儒家哲学中的“超越性”和

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据上引子贡的那段话看，所谓“内在性”应

是指“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内在精神，如“仁”，

如“神明”等等

本体，即“存在之所以存在者”，如“天道”、“天理”、“太

极”等等。而儒家哲学的“超越性”和“内在性”是统一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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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者说是在不断论证着这两者是统一的，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超

越性”或“超越的内在性”的问题。“内在的超越性”或“超越

的内在性”就成为儒家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所

追求的一理想境界，也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所在。我这样

说，正是因为子贡把孔子关于“性命”与“天道”问题同时提出

来，所以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问题的两面。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为人之学”是外表现在的，它带有

不可得而闻也。”其实《论语》一部所讲的许多都是和“天道”

与“性命”有关的问题，大概子贡还没有真正了解孔子和孔子哲

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非常重

要，“为己之学”应是一内在性问题，即“做人”应发挥其内在

的精神来实现其自我完善

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很大的功利性。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

之学也，以美其身；

注： “禽犊，馈献之物。”）《论语集注》：

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可见“为己之学”是一种

内在精神的体现，它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所以孔子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尝称赞他的弟子颜回说：“贤

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贤哉，回也！”这是说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它可以不受

客观条件的影响。这种“为己之学”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超越

的。照孔子看，“为己之学”就是“尧舜之道”，他说：“唯天

为大，唯尧则之。”所以尧舜为精神是神圣的、永恒的，因此也

是超越的。但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并非不与世事，并非外在

于世间的，而是超世间又即世间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

矣。”“道”是超越的，但闻道的人可以为“道”而舍弃一切，

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精神”，是可以做到的。也许最能

孔子的内在的超越精神应该是他说的他自己的实现其“为己之

（《劝学》，杨

“程子日：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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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面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知天命妙是知“天道”之超越牲，故仍以“天”为知的对象，

“六十而耳顺”，朱熹注说：ｕ肖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

不思而得。”“知之之至”是说“知”达到了顶点而至子“不思

而得”的境界，此乃是发挥其“内在性”的体现。郭象《庄子

序》中说庄周虽“可谓知本”，雀Ｒ－仅仅是达到“应而非会”的境

地，所以庄子只是把“道”看成是“知”的对象，而还达不到与

“天道”会合的地步，孔子至岁；十而ｒ可与“天道”会合了。至

“从心所欲不逾矩”则达到了完全的“呐在的超越”的境界了，

或者说这就是儒家哲学月剂本现的“内在’的超越性”精神所在。

“天道”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呐在为，因此它本身就是“内在

超越的，，“人性”同样不仅是内在旅，而且是超越的，因此它

本身也是“内在超越的”。由此可况，．我们说孔子的哲学是中国

传统哲学的源头，从这方面看也许不为过当。

当然本来在孔子思想中也有若干“外在超越”的因素，不过

这方面没有得到发挥。例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此处的“畏天渝”实是把“天”看成一种外

石的超越力量。但是我们从《论语。势中可以看到，在孔子思想中

这种以外在超越形式出现的“天”多半是以一种情绪化的语言表

达出来的，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

祷也”；“夭生德于予，植麟其如予啊？”“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据＋＇３ｉＥ语》记载：“颜渊死，子

日：嘴，天丧予，天丧予！”“予见南子，子路不说，子矢之

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此等等。从这些情绪化的

育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并非认真地把“天万看成是对人有绝

对影响的外在的超越力量。当然孔子思想中还有所谓“命”的问

题，最典型的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了。所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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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莫之为而为者天

生有命”无非是说生和死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人是无能为力

的；而“富贵在天”，此“天”可以理解为“天生如此”，这正是

当时中国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孔子思想的

基本方面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人生哲理或人文思想，而非

一种典型意义的宗教，只能说他的思想带有某种宗教性。总之，

孔子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

所以孟子又

继孔子之后有孟子，孟子充分发挥了孔子哲学中“内在性”

的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这表现了孟子由知“人”的“内在性”而推向知“天”之“超越

性”。照孟子看，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

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端为人之内在所具有的，发挥它

就可以达到“仁”、“义”、“礼”、“智”等人之本性，“这是天”

所付与的，而“天”是至高无上的，故为超越性的

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也，莫之致而至命也。”非人力所能作成的是“天”，非人力所

能达到的是“命”。盖“天命”是一超越的力量。这里或者可能

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孟子认为有一个外在超越性的“天”？

我想也许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有这样的问题。在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大体上是把世界二分为超越性的本体与现

实的世界。其后基督教更是如此，有一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在

孟子哲学中至少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突出。照孟子看，“天”虽然

是超越的，但并非与人对立而外在于人，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

方面来看：第一，孟子把“天道”和“人道”看成是统一的，他

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

能动者也。”使自己完成“诚”的方法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善”，

所以“诚”虽然是“天之道”，但追求“诚”则是“人之道”，

能实现“诚”就能动天地。这里的关键在“明乎善”，“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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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但“顺继此道，则为善也

“天道”和“人道”之本，朱熹说：“天理乃至善之表德”盖此

之谓也。第二，由《万章上》“万章日：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一

节可见。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说

明超越性的“天”并不脱离现实性的“人”，此可谓“超越性寓

于现实性”之中。而“民”之所以接受舜，是在于他们都有一内

在的“善性”，所以归根到底“天道”的超越性与“人性”的内

在性是统一的。因此，“天道”与“人性”均为“内在超越”

的。孟子的哲学也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思想体系。

《易经》的《系辞传》长期以来虽有以为是先秦道家思想之

发展，但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仍当属儒家，至少以后的儒家多发挥

《系辞》以建立和完善其形上学体系，故《系辞》仍应属儒家哲

学系统。《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

性，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此

说“天道”变化深不可测，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深不可

成之在人，则为性也。”（程子

语）它仍为人性之内在根据。盖“人性”从“道”而来，所以从

根本上说它是善的。由此“天道”之超越性而之“人性”之内在

性（善）。《系辞》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

事业。”这里的“道”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把

“道”和“器”相对用“形上”、“形下”提出，就更肯定了

“道”的超越性。《易经》系统可以说建构了一种宇宙存在的模

式，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所以它是超

时空的，是天地的准则，“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

这就是说，“易”的系统中的形而上的原则和自然社会的原则是

一一相当的，所以它包罗了“天地之道”，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

“道”，都不能违背“道”。因此，照我看《易传》哲学和孟子

哲学相比，它是由“天道”的超越性推向“人性”的内在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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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都认为，“天道”的超越性和“人性

不是像孟子那样由“人性”的内在性推向“天道”的超越性。但

的“内在性”从根本

上说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易传》仍是一以“内在超

越”为特征的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期，从根本上说它是在更深

一层次上解决着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从而使儒家哲学

“内在超越性”的特点更加系统和理论化了。程朱的“性即理”

和陆王的“心即理”，虽入手处不同，但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一

个。程朱是由“天理”的超越性而推向“人性”的内在性，陆王

则由“人性”的内在性而推向“天理”的超越性，以证“性即理”

或 即理”，而发展了儒家哲学“内在超越性”的特征。

如果说先秦的儒家大体上是求证“天道”的超越性和“人

性”的内在性是一致的，那么到宋明理学中“天理”和“人性”

都表现为“内在的超越性”，而成为同一问题的两面了。因此，

在宋明理学中说“超越性”即是说“内在的超越性”，说“内在

性”即是说“超越的内在性”，这样中国儒家哲学的特征就更为

突出了。

程朱的“性即理”的理论是建立在“天人非二”的基础上

的，程颐说：“天有事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故“道

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地也，以天人为二非也”。“天理”不

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内在的，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超越的客观标

准，“所以阴阳者道”，“所以开阖者道”：而且是一内在的主体

精神，“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性即理也，所谓理，性

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至，未有不善”。程颐又说：“在天为

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这就是

说，存在于人身上的理就是心性，心性与天理是一个。天理是客

观的精神，心性是主观的精神，客观的精神与主观的精神只是一

个内在的超越精神。朱熹虽认为“天理”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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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拈著一个，则都贯穿。”这就是说：从心

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如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先有是

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

载。”但是，“天理”并不外在于人物，故朱熹说：“理无情

意，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所以“天

理”虽为超越性的，却并非外在超越性的，而为内在超越性的。

朱熹又说：“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

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钱穆《朱子新学案》中说：“此是

说天理禀赋在人物为性”。所以“性即理”。朱熹更进一步认

为：

心

“心”、从“性”、从“理”无论哪一说，都可以把其他二者贯

通起来，这是因为“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 便是理之所会

之地”。“心”、“性”、“理”从根本上说实无可分，理在性

而不离心，所以“天理”既为内在超越的，“人性”亦为内在超

越的。

”何以是“理”？

“心即理”是陆象山的根本命题，他在《与李宰书》中说：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陆象山所谓

他证论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

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这就是说，人人的心只是一个“心”，

宇宙的理只是一个“理”，从最根本处说只是一个东西，不可能

把心与理分开，所以心就是理。那么什么是

说：“恻隐，仁之端的“心”又叫“本心”，他解释“本心

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

是本心。”“本心”即内在的善性。“本心”不仅是内在的善

性，而且是超越的本体。照象山的弟子看“象山之学”是“道

德、性命、形上的”，所以如此，盖因象山以“人心至灵，此理

限制，

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因此，“本心”并不受时空的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

理”。“心”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故“理”也是既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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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无理”，亦当其于其“心”心

在的又是超越的。

。“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内在本质，不

王明阳继象山之后，倡“心外无理”，此当亦基于其以“心”

为内在而超越的，“理”亦为内在而超越的，如他说：“心即理

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人之人如

不被私欲所蒙蔽，即可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本性（良知）而达到超

越境界，这是不需要任何外在超越力量所强制的。盖儒家学说无

非教人如何“成圣成贤”，即寻个所谓“孔颜乐处”。照王阳明

看，如果人能致其良知，则可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说：“自己良

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

我矣。“体认得良知”即可超越自我与圣人同，所以他说：“良

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

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

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充分发挥良知、良能即是圣

人，即入天地境界（借用冯友兰先生《新原人》用语），此天地

境界是即世间又超世间的。如何达到此超越的天地境界，照王阳明

看，盖因“知（按：指“良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

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

良知，不假外求

是由外在力量给与的，因此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使之充分发挥作

用，这样才能达到圣人的悟道的超越境界，阳明说：“道之全

体，圣人亦难与人语，须是学者自修自悟。”（以上王阳明语均

见《传习录》）可见王阳明的

为内在而超越的，故其“理”亦为内在而超越的，其哲学体系也

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

总上，程朱与陆王学说入手虽不同，然其所要论证者均为天

道与性命合一的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

据以上所说，我们或可得出以下结论：

（ ）儒家哲学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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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知瞻仰天主，以祈慈父之祐，成德者所以鲜

这一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巨。盖因儒家哲学虽也提倡

这一外在的规范作用，但它从来就认为“礼”这种外在规范必须

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或内在的本心的作用为基础，孔子说：“人而

不仁，如礼何？”即此意也。《大学》首章中说：“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重点为笔者所加）照儒家

看，道德修养为一切之根本。社会之兴衰治乱均以道德之兴废为

转移。为什么儒家特别强调人的内在的心性修养，我想这很可能

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亲亲的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一切社会关系

都是从亲亲的宗法关系推演出来的，《论语》载有子说：“孝

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所要求维护的人际关系从根

本上说是要用道德来维系的，而不是由法律维系，因而在中国长

期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儒家思想就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倾向，

它往往把政治道德化，也把道德政治化，维系社会主要靠“人

治”。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

学思想体系是不利于建立维系社会的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

的。

（ ）四百年前西方的一位传教士利玛窦曾经评论过儒家学

说之得失，他说过不少赞美儒家道德学说的话，但他同时提出：

“吾窃贵邦儒者，病正在此常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

能自勉而修

见。”（引自《天主实义》）如上所述，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与

宗教很不相同，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大体上把

世界二分为超越性的本体与现实世界，其后基督教更要有一个外

在超越性的上帝，而儒家哲学则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利

玛窦认为，仅仅靠人们自身的内在道德修养是很难达到完满的超

越境界，必须有一至高无上的外在的超越力量来推动，因此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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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中国一些学

对上帝的信仰。这里我们不想来评论中西哲学的高下，中西哲学

自各有其身的价值，都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但西方社会为

什么比较容易建立起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我认为不能说和

西方哲学与基督教无关。

（ ）如果说宋明理学为儒学在中国的第二期发展，那么儒

家思想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呢？本世纪

者提倡儒学，这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后，又是

在人类社会走向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的背景下，他们希望找到儒家

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所在。对这些学者所继承和发挥或建立现代

的儒学是否可以视为第三期儒家姑且不论，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

难作出断判。我只是想说，儒家如果可以有第三期发展，就必须

学

解决两个问题：即能否由此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内圣之

开出适应现代民主社会要求的“外王之道”来，和能否由此

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心性之学”开出科学的认识论体系

来。照我看也许困难很大，因为以“内在超越”为基础的“天道

性命”之学基本上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它把道德性的“善”作为

“天道性命”的根本内容，过分地强调人自身的觉悟的功能和人

的主观精神和人的内在善性，要求人由其内在的自觉性约束自

己。这样的结果可以导致“圣丕”的观念，以为靠“圣王”就可以

把天下治理好。但人并不能仅仅靠其内在的善性就自觉，多数人是

很难使其内在的超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所以“为由”之学只是

一种理想，只能是为少数人设计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什么

“圣王”，而往往造就了“王圣”，即以其在“王”（最高统治

者）的地位就自己认为或被别人推崇是有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

“圣人”，这样势必造成不重“法治”，而重“人治”的局面。

当然我无意否认这一“为己”之学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更无意否

定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的特殊价值，因为它终究是人类的一

美好理想。但是，我们面对现实社会，是否也应要求一种“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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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哲学呢？我想也是必须的。对于人类社会说，要求有一

种外在超越的力量来约束人，例如相信外在超越力量的宗教和西

方哲学中外在的超现实世界的理论，以及与这种宗教、哲学相适

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这套政治法律制度的哲学基础也是根据其外

在超越性的。如果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能充分吸

收并融合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和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

法律制度，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在一更高的基础上自我完善，也许

它才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我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是

可以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

月又作了修改补充。年学与文化》中，

年《中西哲写，除收入该会论文集，并刊于

附记：此文为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讨论会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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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以前

为特

如果说先秦儒家（主要指孔子和孟子）是

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

制，以实现其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

么先秦道家（主要指老子和庄子）则是以其精

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

现其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如果说先秦儒家采

取的是一种积极肯定人生、提高道德学养的方

法来实现其超越，那么先秦道家则是以消极否

定人生、减损人为的一切的方法来实现其超

越。先秦儒家和道家的两种“超越”，虽不相

同，但他们的哲学都是以“内在超越

征，同样表现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

《老子》这部书成于何时向有争论，这不

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我们总可以说它成书

而《庄子》又分内外杂三

篇，显然也非一人所作，但我们大体上可以认

为《内篇》为庄周本人的作品，而与《内篇》

思想相合的外杂篇中的内容，也应认为是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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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兮，似或存。”此处从“道”的永恒性普遍性以

或庄子一派的思想。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但在《老子》书中

“道”却有多种涵义，这个问题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中已有论年版，第

述，兹不赘述。不过我们可以说，老子的“道”的最基本的涵义

应是超越性的永恒的普遍原则。《老子》第一章中说：“道可

道，非常道。”这就说明“道”（常道）是不可言说、超于经

验，它是“众妙之门”。“道”无形无象，但却是最真实的永恒

的存在，《老子》第四章中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

万物之宗

说明“道”和天地万物的关系。“道”是万物的“宗主”，此处

“宗主”可了解为“道”是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而存在。“道”

虽为天地之本体，但就其本身说却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老子》

第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皆为

具体之物，皆为“有”（有名有形有象），都有其规定性；而

“道”是无名无形无象的，它无任何规定性，所以在《老子》第

十四章中说：“道”是“视之不见”的，“听之不闻”的，“搏

之不得”的，甚至是不能言说的，“此三者不可致诘”。但它又

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以无为象，故可是万物之本。

盖因无形可成就一切形，无象可成就一切象，无名可成就一切

名。这里必须说明，“道”作为超时空、超感观经验永恒的普遍

原则或事物的本体，它虽是无名无形无象，或名之为“无”，但

并非不存在，而是说它是作为形而上的永恒的普遍的原则或事物

的本体而存在。因其为超越的，故只能用“无”（无规定性）来

说明；因其性为“无”，故《老子》书中也常用“自然无为”来

说明“道”的特性。如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七中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才能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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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中

我们说“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普遍原则或本体，这往往会

引起争论。因为在《老子》书中，关于“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

确有不同说法，如以万物皆从“道”生出，如第四十二章中

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似乎“道”

为一主宰者，而产生万物。不过此处的“生”或可不作“生出”、

“生成”解，而作“成就”解，那么上引的那段话或可以解释

为：有“道”这一普遍原则才可以有依据这一普遍原则而有一统

一的天地万物云云。当然，这样解释也许不尽合老子原意。那么

我们或者可以说老子在他的书中常从不同角度对“道”的观念有

不同的解释：如果说“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是普遍原则

意义上的“道”，这个“道”是形而上的，它是本体论的问题，

而“道生一⋯⋯”中的“道”是就宇宙构成意义上说的，它是宇

宙构成论的问题。老子大概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分清。对此，我们似

乎也不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他的体系全无矛盾，

故对此也可存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说《老子》书中的“道”作

为一永恒普遍的形而上的原则在老子哲学中更为重要，甚至对中

国哲学的影响也更为重要。

在《老子》书中另一重要概念是“德”，应可解释为得之于

“道”的“德性”（性质），盖因“德者，得也”。天地万物之

成为天地万物是根据了“道”而成为天地万物

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孔者，大也”，“大”可以有

无所不包的意思，无所不包的各式各样的天地万物是根据“道

而存在的。天地万物当然包括人，因此人的“德”（人之所以为

人者）也是得之于“道”的，是应根据“道”的要求而存在。既

然人是根据“道”而存在，那么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人的“德”

“ 道 生是据于“道”的内在本质（本性）。第五十一章中说

“德”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基，因此它是天地万物

之，德畜之。”“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因此它是超越于

天地万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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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德者，德亦乐

的内在本质。

人是天地万物之一，但它是天地万物中之特殊者，那么人能

否因其内在的特殊本质而得以超越自我的限制，也超越天地万物

的限制呢？照老子看，人是有可能依其内在的本质而达到超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作到超越自我和天地万物的限制。在

《老子》第二十三章中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得德，同于

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德之

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这里老子说得很分明，在人中

间至少可分三等，一种是完全可以根据“道”来净化（或提升）

自己，这样他就可以与超越性的“道”同体，故王弼注说：“道

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君，不言为教，绵

绵存在，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日同于道。”这里可以注意

者，是耍说明“从事于道者”应与“道”的特性“无为”、“无

名”等相同。“德者，同于德”，王弼注说：“得，少也；少则

得，故日得。”《老子》二十二章说：“少则得，多则惑。”

“少”不等于“无”，因第四十八章中说：“为道日损，损之又

损，以至于无为。”只有减少到“无”的程度才能“同于道”。

因此，“从事于德”者是说，要根据“少则得”的原则才可以保存

其从“道”而有的内在本质（德）。“失者，同于失”，王弼注

说：“失，累多也。累多则失，故日失也。”这里的意思是

说，“从事于失”者因其为众多事物（事务）所迷惑而受累，从

而失去其内在本质，而与“失”同体。由此可见，老子认为只有

从事于道者可以达到与“道”同体，即这种人可以根据其从

“道”而有的内在本性（德），“损之又损”，达到无知无欲的

地步，从而达到超越的境界。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老子的“道”是无名无形的超越时空的

永恒普遍原则或超越性的本体，它以“自然无为”为特性。因

此，人要达到“同于道”的超越境界，必须作到“自然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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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昏乱，有忠臣。”“仁义”等等都是

排除一切人为的东西，使自己的精神完全净化，从而不为一切世

俗所限的超越境界。照老子看，“知识”是一种人为的东西，知

识越多违反自然本性的欲望也就越多，这样离开“道”也就越

远，所以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为，无为而无不为。”“道”不属知识的范围，因为它是超于名

言的；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看，那么它就是“可道”之

“道”，而不是“不可道”之“常道”。因此，人们要达到与

“道”同体，不仅不必向外追求，而且要把一切从外界得到的知识

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

统统排除掉。《老子》第四十七章中说：“不出户，知天下，不

窥牔，见天道，其出弥远，其

而名，不为而成。”“道”不属知，把它作为知识对象，那就是

把一绝对的相对化了，把超越的世俗化了，圣人为道，自不必外

求，要“绝圣去知”。可见，“道”对人们来说不是一认识问

题，而是一自我内在精神的净化。

“大道废，有仁义

人要达到“同于道”的超越境界不仅要排除一切人为的知

识，而且要排除一切违反自然本性的人为的道德和人为的欲望、

爱好等等。《老子》第十八章中说： 慧智出，

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

人为的东西，它不符合“自然无为”的原则，它不仅远离了“道”，

而且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只有把这些世俗加给人的道德规范排

除掉，人才可以恢复符合“道”所要求的原则，所以他说：“绝

仁弃义，民复孝慈。”这里的“孝慈”是指符合“道”的人的内

在本性。《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

、“畋猎”、“难得之货”等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对“五音”、“五色”、“五味

子把 天道》：

等的追求，就会使得人心越来越远离其内在的自然本性，所以老

”看成是符合自然的“美”。（《庄子

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此可以为老子“见素抱朴”之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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